申   請   書
申請人（債權人）              依據                地 方 法 院  行政執行處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號   執行命令（附影本），為收取債務人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統 一 編 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於貴局所開立帳戶之存款債權金額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請貴局將債權金額（扣除相關執行費用）開立以申請人為受款人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匯票逕寄申請人。
               此致
           郵局
申請人（債權人）簽章：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（附影本）
地址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